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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第 一 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各部門營業單位的稽核工作，由稽核小組隨時指定適當人員執行稽核工作。
第二條　本公司稽核業務範圍，訂為帳務、業務、財務、總務、監察五項，除另有規定外，悉以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稽核人員對於所審核的事項，應負責任，必要時，並應在有關帳冊簿上簽章。
第四條　稽核人員，除依照規定審核各單位所送憑證帳表外，並應分赴各單位實地稽察，每年稽審次數視事實需要行之。
第五條　稽核人員前往稽核之前，應先準備及收集有關資料，擬訂計劃及進度表，事前並應將各單位已往審核及檢查報告詳予研究以作參考。
第六條　稽核人於執行任務時，應依據各項有關規章辦理，超然行使職權。
第七條　稽核人員有保守職務上所稽得秘密的責任，除呈報外，不得泄漏或預先透露予檢查單位。
第八條　稽核事務涉及其他部門時，應會同各該有關部門辦理，且應會同報告。如遇有意見不獲一致時，得單獨提出，以書面報告。一并呈核。
第九條　稽核人員對本公司各單位執行稽核事務時，如有疑問，可隨時向有關單位詳盡查詢，並調閱其帳冊、報表及有關檔案，必要時得請其出具書面說明。
第十條　稽核人員執行工作時，應將稽核憑證（或公文）交由受稽核單位主管驗明外工作態度應力求親切，切忌傲凌或偏私。
第十一條　稽核人員於稽核事務完妥後，應據實繕寫檢查報告書呈核。
第 二 章　帳務稽核
第十二條　記帳憑證的審核或檢查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每一交易行為發生，是否按規定填製傳票，如有積壓或事後補製者，應查明其原因。
（二）會計科目、子目、細目有無誤用，摘要是否適當，有無
      遺漏、錯誤以及各項數字的計算是否準確。
（三）轉帳是否合理，借貸方數字是否相符。
（四）應該蓋的戳記及編號等手續是否完備，有關人員的章是
      否齊全。
（五）傳票所附原始憑證是否合乎規定、齊全、確實及手續是
      否完備。
（六）傳票編號是否連貫，有無重編、缺號情事，裝訂是否完
      整。
（七）傳票的保存方法及放置地點是否妥善，己否登錄日記
      或日計表。
（八）傳票的調閱及拆閱是否依照規定手續辦理。
第十三條　帳簿檢查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各科帳簿的記載，是否與傳票相符應覆核者，是否己覆
      核，每日應記的帳，是否當日記載完畢。
（二）現金收付日記帳收付總額，是否與庫存表當日收付金額
      相符。
（三）各科目明細分類帳各戶或子目之和或未銷訖各筆之和是
      否與總分類帳各該科目之餘額相等。是否按日或定期核
      對。相對科目之餘額是否相符，有無漏轉情事。
（四）各種帳簿記載錯誤的糾正劃線、結轉、過頁等手續，是
      否依照規定辦理，誤露的空白帳頁，有否劃“×”形紅
      線註銷，並由記帳員及主辦會計人員在“×”處蓋章證
      明。
（五）各種帳簿啟用、移交及編制明細帳目等，是否完備，並
      送管區稅捐稽徵機關登記。
（六）各種帳簿有無經核淮而自行改訂者。
（七）活頁帳頁的編號及保管，是否依照規定手續辦理，訂本
      式帳簿有無缺號。
（八）舊帳簿內未用空白帳頁，有無加劃紅線或加蓋“空白作
      癈”戮記註銷。
（九）各種帳簿的保存方法及放置地點，是否妥善，己否登記
      備忘簿，帳簿的銷毀，是否依照規定期限及手續辦理。
第 三 章  收款處理稽核作業
第十四條  本項稽核作業目的在查核本公司各項收款作業程序是否依照  

          本公司既有的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項稽核作業週期採不定期或每半年一次。
第十六條  本項稽核作業程序與稽核重點:

(一) 查核收款人員是否按期收款，繳款時是否依規定填寫「繳款單 

     」，並經單位主管核准。
(二) 查核人員收到現金或票據時是否辦理檢核，並與「繳款單」上
     簽認。
(三) 查核出納人員對於所收之現金或票據應按照以下程序辦理:

1.所收款項如為現金或本地即期票據，應即填妥銀行存款送金簿
  連同現金或本地即期票據送存銀行。
2.所收款項如為外地即期票據，於送存銀行後，先登入存代收簿
  ，三天後經由出納確認撥入後，由會計部根據存代收簿入帳，
  月底並以銀行對帳單檢核之。
3.所收款項如為遠期票據送票據保管人保管，並於傳票開立後輸
  入應收票據檔內。
4.查核票據保管人於收到托管票據後是否於「繳款單」上簽認。
第 四 章  票據管理稽核作業
第十七條  本項稽核作業目的。
後都能重新再來在查核本公司各項收款作業程序是否依照本公司既有的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項稽核作業週期採不定期或每半年一次。
第十九條  本項稽核作業程序與稽核重點:

(ㄧ) 查核本公司收受票據是否依既有規定辦理。
(二) 查核本公司收受票據之發票人是否為本公司之往來客戶，如非
     為本公司之往來客戶須經其背書後才可接受。
(三) 查核本公司收受票據是否有背書無效者，如用捺印指印代替簽
     名者，以統一發票專用章背書者等。
(四) 查核財務部對於票據兌現後是否依規定辦理存入手續。
(五) 查核財務部接獲銀行退票通知後，是否向上呈報並依規定辦理
     撤回手續。
(六) 查核業務人員接獲財務部退票通知後是否聯絡客戶進行補救或
     換票措施。
(七) 查核業務人員如擬以現金或票據更換原退票票據時是否依既有
     收款程序辦理。
第 五 章  付款處理稽核作業
第二十條  本項稽核作業目的在查核本公司各項收款作業程序是否依照
          本公司既有的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項稽核作業週期採不定期或每半年一次。
第二十二條  本項稽核作業程序與稽核重點:

(一) 查核請款單位是否有於每月十日前開立「付款明細」，並經呈   

     核後，連同發票或收據及「送款驗貨單」送交會計部。
(二) 查核財務部開立支票後，是否將銀行別和帳號登入傳票。
(三) 查核財務部是否有將各應付票據資料輸入電腦應付票據主檔。
(四) 查核財務部辦理付款時是否有依規定時實施身份查核，並於廠
     商領款後，於「付款明細」上蓋印表示付訖。

第 六 章  週轉金稽核作業
第二十三條  本項稽核作業目的在查核本公司各項收款作業程序是否依 

            照本公司既有的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項稽核作業週期採不定期或每半年一次。
第二十五條  本項稽核作業程序與稽核重點:

(一) 查核各週轉金經管人員異動時，是否有將原週轉金帳戶撤銷，  

     並由接辦人員重新申請設立。
(二) 查核各週轉金經管人員是否有於週轉金低於底限標準時，填寫
    「週轉金報支清單」，並連同有關憑證，送會計部報銷。
(三) 查核會計部對於已報銷之有關憑證是否有加蓋「付訖」章。
(四) 查核各單位請領週轉金時是否依規定填寫請款單據，所附憑證
     是否具合法性。
(五) 查核單筆週轉金請領是否有超過伍仟元之限制。
第 七 章　業務稽核
第二十六條　庫存檢查時，須注意下列事項：
（一）檢查庫存現金應隨到隨查，如在營業時間之前，應根據前一日庫存中所載今日庫存數目查點，如在營業時間之後應根據當日現金簿中之今日庫存數目現款，銀行存款查點，如在營業時間之內應根據前一日現金簿中之今日庫存數目加減本日收支數目檢點。支票簽發數額與銀行存款卡是否相符，空白未使用支票是否齊全，作廢部分有無辦理註銷。
（二）現金是否存放庫內，如有另存他處者，應即查明原因。
（三）庫存現金有無單據抵充情事。
（四）托收未到期票據等有關庫存財物，應同時檢查，並得核對有關帳表、憑證單據。
（五）檢查庫存除查點數目核對帳簿外，並應注意其處理方法及放置區域是否妥善，幣券種類是否分清。
（六）金庫鎖匙暨暗鎖、密碼表的掌管及庫門的啟用與庫內的安全，金庫放置位置是否適當，嚴密辦理。
（七）匯出匯款寄回的收據，是否妥為保存，有無匯出多日尚未解訖的匯款。
（八）內部往來未進帳，是否按時填製未進帳明細表查對，帳單是否依序保管。
（九）內部往來或外駐單位往來帳，是否經常核對。
（十）營業日報表的記載是否與序時帳相符。
（十一）檢查外部單位各種周轉金及準金時，應注意其限額是否適當。有無零星付款的記錄，所存現款與未轉帳的單據合計數，是否與周轉金、準備金相符，有無不當的墊款或己付款，而久未交貨的零星支付或請購案件。
第二十七條　表報檢查，應注意丁列事項：
（一）各種報表是否按規定期限及份數編送有無缺漏。
（二）各種報表內容是否與帳簿上的記載相符。
（三）數字計算是否正確，簽章是否齊全。
（四）報表編號、裝訂是否完整及符合規定。
（五）報表保存方法及放置地點是否妥善。
第 八 章　財務稽核
第二十八條　檢查有價證券時，應與有關帳表核對，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購入及出售有無核淮，手續是否完備。
（二）證券種類。面值及號碼，是否與帳簿記載相符。
（三）債券附帶的息票是否齊全，並與帳簿記載相符。
（四）本息票有無到期或己簽中獎未取或逾期作廢情事。
第二十九條　檢查各種質押品、寄存及其他有價值的憑證單據時，應注意其是否存放庫內，並應根據開出收據存根副本及有關帳冊與庫存查核者相符，有無漏記，如有另存其他地點者，應查詢原因並檢閱其有關單據。
第三十條　各種房地產契約書及其收租情況是否妥善。
第 九 章　總務人事稽核
第三十一條　檢查各項費用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總公司各單位，各項費用支付與物品領用是否己依規定呈核淮核銷。
（二）外部單位的費用，是否在預算範圍內，或經核淮的範圍內檢支，是否有浪費或業務上無需要的開支，各項費用的列支是否照規定辦理。
（三）各種單據是否齊全及手續是否完備。

第 十 章  請購稽核作業
第三十二條  本項稽核作業目的在係瞭解請購程序是否符合規定及請購
            是否合理。
第三十三條  本項稽核作業週期採每半年一次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項稽核作業程序如下:

(一) 請購單是否經倉庫作存料之審核，並經公司高級主管護或其授
     權人之核准。
(二) 查核倉庫所填請購單是否為執行安全存量控制而申購者。
(三) 抽查請購單之內容，是否詳實，足為採購之依據。
(四) 核對請購單是否編連號控制。
(五) 請購單之數量金額有無超過購料預算。
第三十五條  本項稽核作業查核重點如下:

(一) 請購單是否經過核準。
(二) 請購單上貨品規格如有變更，或數量之增減，有無經過有關單  

     位主管之同意。
(三) 請購單是否依規定採購程序辦理。
(四) 緊急請購原因分析，是否用料部門未依計劃執行致生產缺料不
     予控制。
第 十一 章  採購稽核作業
第三十六條  本項稽核作業目的在查核採購是否在相同基礎上透過比價  

            、詢價或公開昭標等方式處理，其合約或訂購單內容是否
            有公司之權益。
第三十七條  本項稽核作業週期採半年一次
第三十八條  比價處理作業稽核:

(一) 作業程序:

1.調閱同為一個採購案件之詢價單、報價、訂購單之內容，並予
  相互核對。
2.查核訂購單或合約內容，對於採購貨品名稱、規格、包裝、單
  位、數量、單價、總額、交貨期限、交貨地、運輸方法、運費
  、付款辦法、驗收、保險等重要項目，是否詳盡列入。
(二) 稽核重點:

1.比價的供應商是否有至少三家以上互為比較。
2.價格是否確實合理。
3.每次詢價是否先參考過去詢價記錄及目前有關市場資料經分析 

  研判後決定，並建立優良廠商資料。
4.審核詢價結果，如未採行最低價廠商採購之理由是否充份。， 

  有無先叫送貨後補辦手續，並瞭解使用部門與廠商之關係。
第 十二 章  訂購作業之稽核
第三十九條  作業程序:

(一) 依購料明細表核對請購單、詢價單、報價單、定購單及合約內
     容是否相符。
(二) 依購料單據、查核採購程序、核決是否依規定辦理。
(三) 採購部門與請購部門是否檢討採用替代品，以降低原物料成本
(四) 有無建立經濟有效採購方式，對於安全庫存，經濟購置控制是
     否良好。
          第 十三 章  用料預算及管制稽核作業
第四十條  本項稽核作業目的在瞭解材料及物料之採購是否有編號預算   

          ，其用途數量是否允當。
第四十一條  本項稽核作業週期採每年一次辦理。
第四十二條  本項稽核作業程序如下:

(一) 依生產計畫或資本支出計劃比較分析，購料預算是否依計劃及
     進度之需要列示。
(二) 分析預算及實際用料差異原因，並作檢討修訂。
(三) 除年度購料預算外，是否按季或按月配合生產及用料計劃作適   

     當地修正。

第四十三條  稽核重點:

(一) 請購、訂購等單是否編號控制，訂單發出後有無加以追蹤控制
     。
(二) 訂購部門如預知廠商無法如期交貨時，是否及時通知請購或使
     用部門，以免影響生產進行。
(三) 外購進度是否依詢價、比價、議價、呈核。
(四) 訂單發出後有無加以追蹤控制。
第四十四條　檢查儲藏物品，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儲藏物品的種類、數量、價格是否與帳簿（冊、卡）記
           載相符，有無遺漏或短少。
（二）儲藏物品的保管是否妥善。
（三）儲藏物品的質量、規格是否與採購相符。
（四）領物憑證，是否均經有關人員簽章始行核發。
（五）己領物品未轉帳者，與儲藏物品合計表，是與帳面存量
      相符。
（六）有無損壞待廢物品，帳簿是否註明，所存應報廢物品
      數量是否與帳簿記載相符。
第四十五條　檢查交通運輸及設備登記卡什項設備證記卡時，應注意下
            列事項：
（一）各種登記卡的設置登記及排列，是否依照規定隨到隨辦
             。
（二）各種登記卡的記載是否正確詳明。
（三）核對財物有關的登記簿、備查簿，是否有未設登記卡或
      漏編號、漏記帳的財物。
（四）登記卡是否登記有關折舊、修理、添建及轉移事項。
（五）檢查人員如認為必要時，得依據登記卡或財務登記有關
      帳簿，實地盤點或抽查盤點，相互核對。
第四十六條　業用品器具是否編號設簿登記並查點是否齊全，各種印章
            的保管是否妥善。
第四十七條　人事檢查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各單位辦事人員每日是按照規定時間辦公，並在簽到簿
      上簽到及有關遲到早退情事。
（二）各單位辦事人員對於顧客是否竭誠招待，有無稍有怠慢
      情事。
（三）各單位目前業務繁簡與現有人員的工作分配是否相符，
      有無應增、應減情事。
（四）各單位辦事人員對本身所擔任的職務是否勝任適當，有
      無能力優異，表現特優者，或辦事頹廢及品性不佳，且
      染有不良嗜好者。
（五）各單位人員於上班時間中，其儀表、態度、談吐是否逾
      超公司的規定。

（六）職員身份保證書，是否齊全，保證人是否己作好對保工作，並對保證人資產價值評估，且是否閱覽行政機關資料核對。
第 十四 章　附則
第四十八條　本辦法呈董事長核淮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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